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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董事会召开情况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1 月 21

日在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31号公司总部 618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

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。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

会前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，实到董事 9人，

会议由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二、 董事会审议情况

（一）批准《关于修订<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及取消监

事会的议案》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、A 股类别股东会及 H股类别股东会

审议，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层授权人士办理与修

订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有关的事宜，该等事宜包括但不限

于根据监管机构的意见对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作出适当且

必要的修改或调整、办理公司章程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、备案等。

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的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

修订<公司章程>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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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32）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

（二）批准《关于修订<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>的议案》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、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审

议，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、公司秘书办理与修订《中

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有关的事宜，该等事宜包括

但不限于根据监管机构的意见对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

事规则》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或调整等。

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的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修

订<公司章程>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2）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

（三）批准《关于修订<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

会秘书、公司秘书办理与修订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

则》有关的事宜，该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机构的意见对《中

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或调整

等。

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的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修

订<公司章程>及其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2）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。

（四）批准《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2025年 11月 21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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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

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同意提名李惠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同意

李惠光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后担任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

员、薪酬委员会委员、提名委员会委员并出任薪酬委员会主席，任期

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于 2026年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

大会止。

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的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

事离任及选举独立董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3）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

（五）批准《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2025年 11月 21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二次会

议，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

事会审议。根据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及下属专业委员会中所任职务与承

担的责任，建议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惠光先生年度税前薪酬为港币 35万

元/年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

（六）批准《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5 年第

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》

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赞成票：9票，反对票：0票，弃权票：0票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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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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